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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尚未签署正式的股权收购协议，

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存在未

能通过该等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

2、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重大资产重组概述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2日披露

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拟通

过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深圳格伦菲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格伦菲尔口腔管理有限

公司、张会图、秦友兵、彭振华合计持有的深圳格伦菲尔口腔集团有限公司52%的股

权。2022年6月20日，公司与深圳格伦菲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格伦菲尔口腔管理

有限公司、张会图、秦友兵、彭振华及深圳格伦菲尔口腔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收

购框架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2日、2022年5月21日、2022年6

月21日、2022年7月21日、2022年8月20日披露的《运盛医疗：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暨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告》、《运盛医疗：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进展公告》、《运盛医疗：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公

告》、《运盛医疗：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运盛医疗：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号、2022-022号、2022-025号、2022-027

号、2022-029号）。

二、重组进展情况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发布以来， 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整体工作进程。 由于标的公司所在城市疫情反复，防控措施影响了相关

工作的进程， 公司也在与标的公司及交易对手方就标的公司估值及业绩承诺等核心

方案和协议条款进行持续沟通协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审计、评

估等相关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加快推进本次交易有关事项。 待

相关工作全部完成后，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披露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等规定编制的重组报告书。

三、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尚未签署正式的股权收购协议，

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存在未

能通过该等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

2、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兴业安弘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22

年第

3

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9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业安弘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业安弘3个月定开债券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0538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12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

配套法规与 《兴业安弘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2年9月14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1.0221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36,477,576.89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08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2年度的第三次分红

注：有关基金收益分配原则的说明：1、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

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

方式是现金分红；2、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3、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4、法律法规或

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2年9月22日

除息日 2022年9月22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年9月23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全体持

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份额将按2022年9

月22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并于2022年9月23日直接计入其基

金账户。 2022年9月26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

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有效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有效赎回或转出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投资者可以在基金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

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cib-fund.com.cn）或拨打客服电话（4000095561）咨询相关

情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

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

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1日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骄成超声”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547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

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骄成超声” ，扩位简

称为“骄成超声波” ，股票代码为“688392”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

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71.18元/股，发行数量为2,050.0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07.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 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25.2847万股， 占发行总量的

10.99%。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82.2153万股已回拨至

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301.9653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35%； 网上发行数量为

522.7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65%。

根据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

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835.73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182.5000万股股

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119.4653万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1.3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05.250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8.65%。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517228%。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9月19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 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跟投机构为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富诚海富通骄成股

份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截至2022年9月9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海通创投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已在2022年9月21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

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

（月）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820,000 58,367,600.00 0.00 24

2

富诚海富通骄成股份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432,847 101,990,049.46 509,950.25 12

合计 2,252,847 160,357,649.46 509,950.25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6,734,14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79,336,369.9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18,35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2,660,580.08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1,194,653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96,835,400.5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3,984,189.54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于

2022年9月20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

四楼海棠厅主持了骄成超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8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骄成超声A股股票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

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

的共有3,150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

为315个。 根据摇号结果， 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

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799,805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14%，占扣

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38%。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

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18,356股，包销金额为22,660,580.08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1.55%。

2022年9月2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

将余股包销资金、 战略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

承销费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154759、021-23154758、021-23154756、

021-2315475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1日

佛山市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佛山市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以下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联动科技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３６９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

，

６４０．０１７９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１

，

１６０．００４５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

９６．５８

元

／

股对应发行人

２０２１

年扣非前后孰低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

为

３５．７６

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３

日）；低于招股说明书中所选可比公司近

２０

日扣非后算术平均静态市盈率（截

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３

日），但未来仍存在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

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

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佛山市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佛山市南海国家高新区新光源产业基地光明大道

１６

号

联系人：邱少媚

电话：

０７５７－８３２８ １９８２

传真：

０７５７－８１８０ ２５３０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联系人：张占聪、晏璎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 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４１ １６２７

佛山市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1

日

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凡拓数创”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３０６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５８．３４

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５．２５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

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

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

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

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

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２７．９１７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２９．２４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７２９．１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２

，

５５８．３４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凡拓数创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Ｔ

日） 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凡拓数创”股票

７２９．１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

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

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

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１

，

０１１

，

０４１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６３

，

０９５

，

９５２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２６

，

１９１

，

９０５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

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２６１９１９０５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６５３．９５０４２

倍，

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

５１１．７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１７．５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４０．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９６６５２８６８％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０８５．１０２５５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

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金融时报》和经济参考网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燕食品”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2022〕1975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

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紫燕食品” ，股票代码为“603057”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 15.15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4,20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

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9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7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T+2 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7,502,16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68,157,724.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97,84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512,276.0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198,72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3,610,698.9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274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9,301.10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

代码

初步配

售股数

（股）

应缴款

金额（元）

实际缴

款金额

（元）

实际配

售股数

（股）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1 孙任靖 孙任靖 A839203977 182 2,757.30 0.00 0 182

2 马素侠 马素侠 A419999281 182 2,757.30 0.00 0 182

3 曹美君 曹美君 A478507732 182 2,757.30 0.00 0 182

4 方皓 方皓 A562244187 182 2,757.30 0.00 0 182

5 石亚君 石亚君 A796986432 182 2,757.30 0.00 0 182

6

海宁市正达经编

有限公司

海宁市正达经编

有限公司

B882095686 182 2,757.30 0.00 0 182

7 李振国 李振国 A329989826 182 2,757.30 0.00 0 182

合计 1,274 19,301.10 0.00 0 1,274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99,114 股，包销金额为 4,531,577.10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71%。

2022 年 9 月 21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

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

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0-66336596、020-66336597

发行人：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690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2022-027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2

年广东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将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共同举

办的“2022广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本次活动将通过网络在线互动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 “全景路演” 网站

（https://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2年9月22日（星期四）15:

50-16:50。 公司出席交流人员为董事长邹锦开先生；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沣先生；

董事、财务总监丁珍珍女士；董事、副总经理叶林先生；证券事务代表罗丽萍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690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2022-026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董事温

惠女士提交的辞职报告。 由于个人工作安排原因，温惠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及其它一切职务。 辞职后，温惠女士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温惠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温惠女士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

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温惠女士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精神和成效表示衷心感谢！ 公

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博科技”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188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一博科技” ，股票代码为“301366”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5.35元/股，发行数量为2,083.3334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

年修订）》（以下简称《首发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12.4999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46.1667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7.02%。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146.1667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2%。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

额166.3332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405.9167万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2.58%；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31.2500万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7.42%。

根据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583.92800

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87.4500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18.4667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总量的52.5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18.7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总量的47.42%。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201459943%， 有效申购倍数为4,

963.76592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9月19日（T+2日）结束。

一、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

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46.1667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7.02%。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46.1667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2%，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66.3332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

户。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

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中金一博科技

1

号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202,754 78,599,973.90 12

个月

2

中金一博科技

2

号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58,913 16,919,964.55 12

个月

总计

1,461,667 95,519,938.45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8,694,05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68,156,428.9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92,94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2,214,021.1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184,66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65,567,988.45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 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

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02.2380万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4%，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91%。

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股份的数量为49.2946万股，包销金额为32,214,021.10元，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总发行数量

的比例为2.37%。

2022年9月2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略配售资金与网上、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010-89620581

发行人：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1日


